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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史研究】

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冯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

　 　 摘　 要：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

烈竞争。 为适应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 民信局

虽然通过请愿、走私等形式规避官邮控制，但还是走向衰落。 民信局与官方邮

局的竞争促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 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
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民信局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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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关于官方邮局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多数研究从邮政史角

度切入［１－２］，也有一些区域史视角下的细节研究［３］，还有一些研究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立

论［４］。 不难发现，对经济史视角下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的研究尚不充分。 有鉴于此，

本文力图从经济史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民信局与官方邮政之争，思考官民之争的启示。
研究的时间范围，大致从大清邮政设立之初的 １８９６ 年至民国初年。

一、国家邮局与民信局的竞争

民信局的历史源远流长［５］２２。 １８９６ 年，在赫德的推动下，大清邮政成立。 随后，官方

邮局与民信局展开了较量。 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规范民信



局管理、价格竞争和调整机构业务三个方面。
１．规范民信局管理

要求民信局挂号是规范民信局管理的第一步。 大清邮政成立之初，赫德规定允许

民信局存在，但是要在大清邮局注册，且通过大清邮政来运送沿海邮件。 赫德在大清邮

政兴办之初，对民信局较为宽容［６］３９４。 此外，官方邮局还要求民信局必须包封后交给邮

局寄递。 １９１７ 年，上海县公署奉省署所颁检查民局信件之章程，规定各民局如有藏匿不

报情形，一经查出即予呈县惩办［７］。 可以说，从清末到民国，国家权力对民信局的严厉

管制从未停止。
面对官方邮局的打压，民信局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调整业务。 镇江关税务司

派洋员管理南京民信局，各民信局必须贴费，且所有邮件须包封后交给邮局转递。 各民

局迫于寄费昂贵，洋银汇兑多有不便，南京缎带等土货难以流通外地，生意大为减色，苦
不堪言。 “迩来各民局集议别筹良法，拟在陆路多设信局，从省至京口雇脚夫开办。 每

两日可往返一次，与邮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论者认为这些民信局“甚有见地” ［８］。 不

过，官方邮局也不甘示弱，采取稽查措施，完善对民信局的管理。 江苏扬州等地民信局

因邮政挂号贴磅价存在诸多不便，遂将包件私自投递，“经邮政局查出信包，皆令照罚补

价” ［９］。 扣留民信局私寄的包裹，如果逾期仍未取回，则将私货充公［１０］１９８７。 此外，官方

邮局还严格制订新章，各信局须一律向邮局挂号，否则一经查出，即施予罚银［９］。 严厉

的缉私措施虽有一定效果，但仍未能根绝走私之风。
２．价格战

一般而言，资费低廉是民信局的优势。 为提高竞争力，官方邮局也调整了价格，以
维持市场。 除了规范民信局管理外，官方邮局还采取了价格战来应对竞争。 民信局的

信资分酒金与号金两种，酒金亦名酒力，号金亦名保险费，两种收费主要取决于信件的

重量与价值［１１］１２５。 此外，民信局收费还有其他标准，如件数、距离等［１２］８。 民信局收费低

廉，是其能长期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民信局收费方式与官方邮局不同，寄信人与收

信人可以各出信资的一半［１３］８９。 民信局承寄书信，“取资往往极廉，约按路之远近收费

二分至二角不等”，也有“将信资随时议定而按年付费反得折扣者” ［１４］３４６。 遇到紧急信

件，“可将其信烧去一角或附插鸡羽一片以示火急” ［１３］８９，这种情况下需要额外加费。
“民局多以便益笼络主顾，即揽取收寄信件先不取赀，均于三节扣算。 其在铁路交通之

处，民局之信件包裹资费较官局为轻，计每信一件收制钱十四文，货物每值一元收制钱

十文，惟在小轮或航船所通之处寄费稍重。” ［１３］１１６大清邮政与民信局围绕价格，展开了激

烈竞争。 “邮政设立之首四年，行省信件邮费乃系四分，惟查与久设之民局相较使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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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致误抵对民局之策。 爰于光绪二十八年间试定减至一分，因之进步情形捷于影响，
计此廉费延至光绪三十年，甫由彼时加至二分。 惟此两次价格均属甚低，自不敷开支各

费。 然已推翻民局并为新立之邮政植定久远之根。” ［１５］１４２邮政调整资费的措施，进一步

挤压了民信局的生存空间。 论者认为，邮局业务的推广，既与邮政扩张、民众渐渐熟悉

邮章有关，也与邮局收费低廉有关。 “固由扩开既广，平民渐识邮章，又工希图资廉，故
赴官局交寄。 然其极大原因能使入款增加者，则以本年寄费清单酌量增改，信件加费一

倍，余如新闻纸及他项邮件亦均改从简易以求适宜。” ［１６］１４７

对于民信局的处理方式，邮政局还采取灵活变通之法。 官方邮局曾规定，从 １９０２ 年

３ 月开始，民信局往来通商口岸间信包免费，一度程度上加大了官方邮局的负担，成为邮

局亏累的一大要因［１７］５４２。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海关总税务司下达第 １３７８ 号通令，规定

废除 １９０２ 年 ３ 月以来的民信局往来通商口岸间信包免费的做法。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起，民局送交大清邮局的总包一律按半价收费［１８］５７８。 “民局犹不足意，纷纷禀请长江一

带大宪，要求无论何处全行免费，但邮政不能允行，以为邮政每年代民局往来通商口岸

寄送八九百万信件，毫不收费，实于公私信函均应纳费之原则显不相符。 不若特发明文

饬定照原例一体纳费，即取之稍廉，亦无不可。 旋奉饬准定有一章，凡挂号民局封固总

包交邮政局，由轮船火车代寄者，均照连皮之斤重，交纳满费之一半。 此章于是年十月

初一日颁发施行，虽民局初间稍有抵抗并由（有）暂行歇业之打算，而至终仍复服从认

办。” ［１９］１６２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邮政司又规定各省民信局由官方邮局寄送的包封费一律交

纳满费［２０］。 这一措施大大减少了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竞争的价格优势。
与民信局的价格竞争，还体现在官方邮局调整报纸等印刷物的邮费上。 １９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官方邮局降低了报纸及其他印刷物的邮费。 结果各报业在邮局挂号者增至 ４００
余家，减收办法的措施“实予以直接之鼓励” ［２１］２。

３．机构与业务的调整

总体而言，民信局业务较广，主要有四大类：收寄信件、运送包裹、汇兑及运送现金、
发行报纸［２２］３８９－３９２。 大清邮政除调整资费与民信局竞争外，还积极进行业务革新来控制

和排挤民信局。 赫德掌管大清邮政后，对大清邮政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的建

设［２３］３０７－３５８。 大清邮政的业务拓展对打压民信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除了对机构进行调整外，大清邮政还利用铁路推动邮政业务，进一步加速了民信局

的衰落。 以苏州为例，铁路的发展给民局带来巨大冲击，“自各处铁路告成，小轮数目加

增，邮局藉得运寄之专利，是则此项民局之减衰纵属甚缓，实已确定无疑” ［２４］１０３。 随着官

方邮局的大力整顿与推动，邮政事业逐渐步入正轨，各处新增不少邮政机构。 “由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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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许多邮支局和代办所，加上地方上的费率降低，因此邮件显著增多。” ［２５］１７《邮政事

务通报》总结 １９０５ 年的邮政情形，认为“各省邮局渐有联络之势”。 １９０５ 年邮局增多三

百余处，“嗣后每年约可相同。 各处联络之方向日后不难接近” ［１４］１６１。 随着邮政事业的

发展，各省邮局联系日益密切，邮政业务日益增多，邮务情形确有兴旺之势。 各邮局“较
上年增加 ３０７ 处，其往来邮件上年共 ６ ５００ 万件，本年增至 ７ ６００ 件。 包裹上年 ７７．２ 万

件，本年增至 １００ 万件。 汇票上年共计关平银 ５０ 两，本年增至 ８２ 万两，而所入款项亦见

增多” ［１４］１４７。 民众对邮局这一新生事物开始有所了解，“至今平人已知邮政之便民，而民

局近来不能不渐次让步” ［１４］１５８。
虽然形势对民信局不利，但民信局在民间仍有发展的空间。 钱庄、票号是民信局的

重要客户。 其中，寄递现银是民信局的一项重要业务，“若辈之养瞻，非系于寄信之本

业，实由于寄递现银及值价票纸，以供劳动社会之便利，而官局则因此项寄件招有危险，
向来屏不寄递也” ［２１］１０２。 民信局对装有银两的包裹有保险业务，而这正是官方邮局缺乏

的［２６］１５４。 为此，邮局增设了汇寄银洋业务，“即如中国信件大宗向以商号银庄为最，而彼

等所极需者，一系来信务速接到，一系发信抢晚付邮” ［２６］１５１。 大清邮政认为邮局如欲收

回民局，必须效仿其法，“一面特派专差于应交各商之往来信立到立投，一面即令该专差

等就便分往各商号收取应发之信” ［２６］１５１。 ２０ 世纪初，官方邮局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增
设了“揽运报纸杂志、开办快递信函业务、开发昼夜兼程邮班、增加本埠投递班次”等业

务［２７］３６－３８。 官方邮局还增加了汇票业务，“邮局汇票一项更显其佳，咸称妥便” ［２８］３１９。 面

对官方邮局的竞争，民信局也积极进行业务调整，扩充业务范围。 民信局方面鉴于“仅
恃信业莫能支持”，为维持生计，“多有兼营商业及他种业务者” ［１２］９１。 此外，民信局还利

用新式交通工具———轮船运送信件，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５］３９３。
官方邮局还致力于简化邮寄流程及革除舞弊。 １９０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海关颁发邮政包

裹章程，该章程旨在“尽量简化海关处理邮递包裹之寄出与投递手续”，适用于一切寄送

的国际国内包裹。 章程的要点，在于虽仍须向海关申报，然申报仅需由邮局为之，“应以

对公众便利为准” ［２９］４８８。 于此可见，邮政业务的革新目的在于便利民众。 此外，管理官

方邮局的总税务司赫德还要求各税务司在业务程序上力保邮件传递安全，在行动上力

求邮政款项安全无误，邮政工作中的差错与渎职现象也必须降至最低限度［３０］５５０。 到了

北洋时期，邮政总局还积极革除内部舞弊以提高社会信誉［３１］。
大清邮政还对邮政机构进行了调整。 一些民信局采取联号方式经营，官方邮局认

为民信局分行甚多，“寄递之伙夫船只均极繁众。 其寄信之路逐渐分布遍于中国各境，
直如网罟之缠连，承办国民书信之要需既要且繁，不纪年数，此等寄信局所联为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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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方邮局构成严重威胁［５］３９３。 １９１１ 年，邮传部也开始大力推广邮路，一些偏僻地区开

始设置邮政局。 “邮政业渐扩充，惟西北各处暨内地偏僻州县多有未经设局之处，似力

求推广，以利交通。” ［３２］为此，邮传部要求能够办到的省份应一律克期施行。 重庆、汉口

邮界含括四川、湖北两省，两省虽然富甲天下，但该处民信局根基深厚，官方邮政业务则

发展迟缓。 “缘其俗尚守旧，不喜图新。 必假以时力，整顿民局方可见效。 此等情形较

他处迥有不同。”为此，邮政总署特于重庆、汉口邮区设立邮政司，使其有权管理各事。
“又将重庆邮务从海关分出，另办设一掌管之专员，所有该处多数之民局，务令尽行归

入，则邮政始有可耕之良田。” ［１９］１５４

鉴于大清邮政良好的发展势头，１９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总税务司赫德在海关通令中不

无得意地宣布：“邮政局已为公众认可，声誉日隆，业绩昭著，深受官民欢迎，前程似锦，
宏图指日可待。” ［３３］５６３赫德对邮政局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二、清末民初民信局的反抗与抵制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民信局对邮政局的抵制从未中断。 民信局的抵制方法，主要分

为罢业、陈情、成立同业组织、联合客邮、走私等方式。 大清邮政创立之初，民信局以罢

业相抵制。 镇江各地的民信局“相率罢市，闻同业公议据情禀明常镇道税务司候批

矣” ［３４］。 １９０６ 年 １１ 月，镇江民信局又群起罢市，邮政官局加收信件、包裹各费，每磅纳

洋 ３ 角 ２ 分，各民局不服，遂公议“一律罢市，并邀集同业百余人，群赴常镇道署暨镇关

税务司处，喊禀历诉苦情” ［３５］。 与海关的交涉并未取得效果。 随后，该处民信局以邮政

加收磅费难以支持为由，公议禀恳江督转咨邮传部酌定办法以示体恤［３６］。 民信局还联

合邻近地区的民局集体抗税。 １９０７ 年，扬州各民信局因税务司通饬外江信件每磅加增

邮税 ２ 角 ２ 分，遂拟禀请江督核减。 此后又闻内河信件邮局涨至每磅完缴邮税 ３ 角 ２
分，如不遵缴照年议罚，“而各局则谓内河均有足班，不须邮局代寄，现在外江邮税尚须

求减，若内河再须完税，则生计此绝。 因即联合镇、江、淮、徐各属信局公同筹议，拟赴省

垣上控” ［３７］。 直到清朝覆灭之前，抗税请愿仍在继续。 １９１１ 年，邮政司谕令各省民信局

由邮政局寄递包封者，均须交纳满费通行，费价包封由每磅纳费 ３ 角 ２ 分涨至 ９ 角 ６ 分，
上海南北市信局迫不得已，汇集各民信局伙东 ６００ 余人，至道署跪香呈禀［３８］。 民信局还

干扰官邮的正常运行。 邮政局颁布新章，代带包封每磅加至洋银 ６ 角 ４ 分，民信局闻此，
在要路截夺邮政局总包封以泄愤［３９］。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民信局的抵制活动仍然局限

在小范围，未能掀起全国范围的抵制活动。 这些抵制活动也无法扭转其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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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民信局的抵抗方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例如成立全国性同业组织并通

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权。 １９１２ 年，鉴于“商业疲惫已达极点，加之政局种种苛待，若不联

合同业，力图挽救，恐有辍业之虞”，各省信业联合会宣告成立［４０］。 该组织的设立，主要

目的在于维护同业利益。 各省信业联合会成立后，开展了不少抗议活动。 １９１２ 年上海

工商勇进党向袁世凯、唐绍仪、交通部、参议院发出公电，转达其党员兼信业联合会会员

的意愿：“近来邮局多方抑勒，苛求难安生业，相应电乞鼎力维持，饬下邮司不得苛勒，俾
民局得安生业，乡僻可便交通。 俟将来邮政普及再行规定妥善办法”。 １９１６ 年，北洋政

府交通部为统一邮政，开始动议取缔民信局，各省民信局闻之大为恐慌。 上海信业联合

会遂公举代表陈、赵二君入都陈情，兹得交通部批示，准予民信局照常遵章营业［４１］。
１９２２ 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为取缔民信局，饬令向邮政局挂号，沪、苏民信局则一再呈请宽

免，迁延数月未决。 交通部遂勒令信局停业，通令警察执行。 沪、苏同业为此在信业公

所开会讨论，认为交通部“滥用职权，殊属违法”，当即公决延请律师赴京向平政院提起

行政诉讼［４２］。 在付诸行政诉讼的同时，民信局还试图依靠商会力量，出面呼吁。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上海总商会会长庞廷祚电呈交通、农商两部，请求酌宽年限，以维生计［４３］。

民信局还动用地方官员为自己转圜，试图给自己寻求生路［４４］１３７－１３８。 甚至也有民信

局为谋生路，联合向海关税务司公禀，但为税务司所婉拒［４４］１３７。 在汉口，民信局汪洪兴

等禀请更改邮递各件过磅章程，为税务司所驳斥［４５］。 民局对邮局的抵制从未停歇，民国

初肇，民信局“以共和国人民应享自由幸福为词，力倡自由寄递，不服邮局干涉”。 对此，
邮传部致电黎元洪称，“该民信局所误会自由，任意走私信件，实属侵害邮权。 查邮政向

章，凡走私邮件，系按该件应纳资费，科收三倍，并将走私之民局另科罚金，初犯十两，再
犯二十五两，复犯五十两。 现该民信局不遵向章，应请出示严行查禁，并照章科罚以重

邮权” ［１２］１１３。 邮传部对民信局的请求严词批驳，表示要严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

民信局的抗议活动规模仍然较小，是区域性的，尚未形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性的请

愿规模。
民信局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还积极联合“客邮”等外国邮政机构。 据赫德 １９０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呈外务部的报告，“有不明大义之民局会合他国之局，以掣官局之肘”。 为此，赫
德认为一方面应“设法令洋局闭歇，令民局不与会合”。 另一方面，“将官局之寄费大

减”，“一面将民局交寄之信包应纳之费全行豁免，而民局自无联合洋局之隙缝” ［４４］１２１。
走私信件等方式也是民信局的生存策略。 走私的方法多种多样，一些不挂号的民

信局“往往亦效货物走私之法，与轮船中水手等串通，私将信包藏匿船内偷运。 偶被关

员查获，因系散处商民交寄应投之家信等件，是以未便充公照章” ［１０］１９８９。 １９０９ 年，“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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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一带走私信件颇多” ［１２］１１６，类似的走私案件屡禁不止。 官局成立后，民局在东南沿

海一带仍有相当大的势力。 厦门、汕头、广州等地与南洋之暹罗、新加坡、槟榔屿等处，
时常有信件往来，“大半系由民局在香港照料私寄。 此事不但与定章相背，而民局勒收

资费亦属不赀，且如此登寄，其被查失落之虞时所不免，是宜迅行设法代为妥筹” ［１４］１５９。
民局和海外华侨多有联系。 由暹罗寄来的信件，常由民局私行运寄，１９０６ 年此类私寄扣

留被罚的事例数见不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清邮政设法与暹罗“订立办法，妥为防

范，俾华民免受两倍之罚款” ［１９］１６４。 走私之风未能根绝。 １９１３ 年，上海、杭州、镇江、宁
波、汕头、汉口等处民信局走私邮件仍然较为普遍，浙江宁波之民局挂号者有 １１ 家，查获

走私邮件案件 ６４ 起［１２］１１９－１２０。 １９１４ 年，湖北省内民局包封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民信

局私运减少，同年浙江挂号的民信局仍为 １８ 家，缉获信局走私案件 ３６ 起［１３］１２０。 与 １９１３
年相比，１９１４ 年的走私大幅减少，这与官方的大力缉私有一定关系。 １９１５ 年，浙江查获

走私案 ８２ 起［１２］１２１。 走私案件短暂减少之后，又大幅反弹。 １９１６ 年，据称上海民信局包

封内信件由 ３００ 万件减至 １００ 万件，论者认为此未可凭信，且缉获邮件科罚的案列甚多，
浙江民信局大多仍不遵照邮章，同年宁波实行民信局强制挂号，查获民信局走私案件 ２４
起［１３］１２１。 是年，民信局走私案件大为减少，政府对民信局的限制措施初显成效。

按照官方规定，民信局必须去邮政局挂号，由官局寄送，但不少民信局仍然置若罔

闻，私寄如故。 “新订一章由地方官出示谕令民局咸赴官局挂号，由官局代为寄送，照半

价索取邮资，定章之时本期大有成效，而办至今日并无成效可观。”其中，有“数省虽出示

有示谕，而民局视同具文，其他各处即或赴局挂号，仍系私寄如故” ［２６］１５０。 民信局服从官局

者寥寥无几，查其原因，在于“章程以内必有于彼不便之条，是以各处民局不肯就我范围。
即如章程内载挂号民局私寄者，被获后罚缴三倍邮资，并按每犯次数迭加，至四次则将挂

号执照撤销” ［２６］１５０。 但是官局发现，“近来照章程办理较前愈难，所有包封外面所书每非真

实行号，虽欲究办，无从彻查。 如罚应行收信之人，而彼则并非正犯，且于邮政名誉亦大有

所关” ［２６］１５０。 此类走私案件令邮局感到相当棘手。 无论官局如何规定和防范，“各处民局

无论挂号与否，私行漏寄之事反日见其加多云云。 则办理之难可知矣” ［２６］１５１。
对一些走私的挂号民局，照章处罚、收赎了事，而对未挂号民局的处理则比较棘手。

一些未挂号的民信局私自用轮船寄送信件，一旦查出被扣，又希望免纳罚款，不肯取回

所寄物件，邮政只能转交收件人，罚款三倍邮资，“是民局舞弊而幸免，收件人代其受罚，
显非合宜办法”。 为此，邮政规定，“嗣后无论口岸、内地民局，一律均须挂号，倘有不挂

号之民局再犯以上情事，其被扣之信包全行代拆，各于信面书名缘故，交由收件人，令出

倍半之费，一面根究原承寄之民局从重示惩。 此法可令各人知该局不遵定章，并恃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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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信件，实非正办，难免贻误拖累。 此案已通令各省地方官粘贴晓谕，俾众周知其效验，
可使各人晓于邮政系国家所设，实为可靠之寄信处所。 即在民局一面，亦可早认应就范

之原意，乐与官局相联，其于邮政事业诚非小补” ［１９］１６２－１６３。 这些做法，对规范邮递市场

取得了一定效果。

三、走向衰落：民信局的最终命运

民信局的衰落与国家权力的打压有着重要关联。 据乔殿蛟回忆，“邮政局凭借官

势，限制信局子给票号送信，除惩罚信局子外，还要扣押票号的信件，于是票号不得不让

邮政局送” ［４６］２７。 民信局的衰落，除了国家权力的打压外，也与经营环境日益恶化有关。
首先是匪患猖獗，威胁着民信局的安全。 “浙省自邮政开幕以来，民信局一业仅留残喘，
犹幸平时信用内地风气未开，得以萎靡苟延，不料光复后各属匪盗纵横，遍地荆棘，上下

游班船重叠被难，嘉湖宁绍有一月而被劫数十次者，叠次赔偿何堪脧削。” ［４７］清末关于信

差被劫事件已经出现零星报道。 到了民国，关于民信局信差被劫的报道日益增多。 出

于安全考虑，一些民众选择了相对安全的官方邮局。 为提高安全性，一些民信局不得不

调整运输方式，改用火车等先进交通方式，但官方邮局却以妨害营业为由扣留其

邮件［４０］。
面对官邮的强大压力， １９０８ 年，民局为适应形势的发展，被迫做出调整，比如开始

使用官邮之邮路。 同年，由民信局交给官邮寄送的信件总封增至 ２００ 万件，原因在于

“民局弃自用之信夫以便用邮政之邮路。 仅办就地之收信投信之事，总封之内每信一

封，均须纳费，如此办理则民局于邮政亦有用处，并由补办邮政收信投信之事” ［４８］１５３。 不

过，上海的民信局仍然有很强的竞争力，该处仍有挂号民局 ６５ 家，未挂号者 ２１ 家，此外

尚有私设之经理处及脚夫等甚繁，“总之若辈实为可惊之劲敌”。 除上海外，广州江口一

带，也是民局和官局竞争的重要场所［２４］１０３。 邮局让民局挂号的做法也逐渐开始收效，
“由是观之，前数年令民局挂号之议实系善法，于今业已收效。 嗣后仍系照办。 观邮政

一切数目可知，所有民局挂号者殆属其半，其余仍守无益之业，若强令挂号，不惟难办，
且亦不合机宜，是以莫如听其拮据营业” ［２６］１５３－１５４。

民信局一般分布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主要为商业服务［４９］１５９。 但是这些经济

发达地区的邮政业务也逐渐被邮局介入。 苏州、杭州等地民信局的许多业务，逐渐由邮

局包揽，民信局开始感受到邮局的冲击。 苏州地区经办包裹 １．５ 万件，杭州 ２．２ 万件，
“多系绸缎之类，向虽专由民局揽办，而近则多交邮局寄投” ［１４］１５１。 不过，在四川和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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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区，民信局仍然有相当的势力。 “如查民局之最烈，竞争仍然未脱者，则系在数界

内，邮局近甫庄重登场与之相角。 即如四川或扬子江下游一带，该处民局业已根深蒂

固，所营之业得助于地利甚多。 其在成都邮界（四川省）民局，几无城不有把持一切要

务，续行其带寄包裹，现银之获益生涯。” ［２４］１０２在信件一项，由于官局效率高及寄送班次

较多，“始克保持所有” ［２４］１０２。 而在广州商埠，民信局的势力仍然极为强大，其经办的香

港寄件已达 ２００ 万件，此外珠江以南各要地亦由民信局把持，“此等情形允宜早为之所。
是以本年立有收揽之策，将珠江一带之本城信件减半取资，并由派差招信，开发快信之

法，以期招来渐广。 然而官局最可恃者莫如三广铁路，民局如用此路，必赴官局照章纳

费，否则只准搭用轮船，以较火车迟速迥异，官局之前途把握端赖此耳” ［１６］１５１。
民信局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内民信局，专营国内普通信件；另外一种是侨民批

信局，专营东南亚华侨银信及侨批［５０］８０。 福建向为民信局较占优势的地区，因该地区与

海外多有联系。 随着邮局的发展，该地民信局的衰落亦呈无可挽救之势。 福州地区有

民信局 ２４ 家，雇佣 ７０ 名信差，寄程约 ８ ０００ 里，“其营业利益日益减少”。 建宁府与建阳

府的民信局年内业已停办大半，７０ 家只存 ３５ 家，“无论何处，其减少之象可以概见”。
“全昌仁系北方最大之民局，１９０１ 年有极壮观之铺店，１９０８ 年时已改为客栈。 又有 ５ 家

极有势力、生意亦极其兴旺的大民局，于 １９０８ 年合并为一家小民局，并且已停收发信件

之事。 １９０１ 年，南方的民信局尚有 ４７ 家，到 １９０８ 年只存 ２４ 家 。” ［２６］１５５抚今追昔，可见

民信局衰落的情形。
官邮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制定各种措施打击民信局，获得邮递业务的垄断地位［５１］。

随着邮局业务的拓展，民信局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位于偏远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民信局处境日益艰难。 山东胶州、烟台、济南的官邮发展迅速。 １９０７ 年，“其山东省内

胶州烟台依旧进步，济南一界办理亦有成效，各民信局几至无可经办” ［２６］１４４。 济南一带

的民信局竟出现无业务可办的窘况。 １９０７ 年山东省城共有 ５ 家民信局歇业，其中 ４ 家

是经营上海及沿海通商各口岸的业务，１ 家专营香港澳门业务，省城挂号民信局仅存 ９
家。 广州邮政司所辖境内往年共有民信局 ７１ 家，到 １９０７ 年仅剩 ３４ 家，“足见该处民局

大有退象，而邮政之发达犹未艾也” ［２６］１４７。 １９１１ 年，天津民信局交寄的邮件减少约

２０％，天津附近地区民信局向称繁盛，今则“跌落至无足轻重” ［５２］２９。 在一些偏远地区，
官方邮局也有一定的渗透。 １９０９ 年，贵州、贵阳两地的民局因成都发来之绸缎绣货交邮

局运送，经营极其不振。 江西的民局因邮局推广汇票的缘故，九江 １６ 家挂号民局与 ５ 家

未挂号民局“均形凋敝” ［１３］１１６。 １９１１ 年，新疆迪化旧有的 ３ 家民信局皆已歇业［５２］２９。 民

信局的许多经营区域逐渐被官邮蚕食，走向衰落已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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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民信局的衰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开始出现民信局倒闭现象。 自

邮局创设以来，南京地区民信局“十有六家生涯已形寥落，然内河及旱道仍由民信局转

运，尚属薄有糊口之资。 近年邮政日渐扩充，又复减收寄费，寄信者咸投邮局而各民局

收信愈少，几至门可张罗，赀本稍裕者尚能勉强支持，其全赖信资赡家者则咸苦，徒耗开

支，生计日趋艰窘，正和全秦洽两局日来相继倒闭，闻两局各有亏累，其数均属不赀

云” ［５３］。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民信局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昔日繁盛一时的江北各地民信

局，“年来日见减少，生涯亦异常落寞” ［５４］。 其二，商界对于邮局的认同度逐渐提升，一
些顾客开始转向邮局。 社会大众的转向，与民信局自身的负面新闻也有一定关联。 民

信局向以信誉见重于客户，报纸中出现的负面新闻，对其信誉造成了一定影响。 民信局

私吞商款及货物的报道时有所闻［５５］。 信局从业者的偷窃行为亦见诸报端，“日升昌信局

伙某甲前曾偷窃银洋逃回镇海县原籍。 刻由该县差役将甲拘获” ［５６］。 １９１０ 年在《申报》
一则药店广告中，出现如下文字，“凡远处函购须托邮局汇寄最妥，如由民局来办，必须

先寄邮售关照，庶免假冒作弊等情，特此再告” ［５７］。 这样的广告在民国初年仍然可以见

到。 １９１９ 年，一则广告称“因民局不妥，邮局挂号寄奉。 如汇兑不通处，邮票代洋作九五

折” ［５８］。 在这些商家看来，民信局口碑不佳，屡次作弊，难以信任。 可见，民信局的社会

信用开始受到质疑，邮局的支持度有所上升。 不过，民信局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延续

数百年的民信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最终被取缔。

结 语

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为争夺邮政市场，在资费与业务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为适应

形势变化，民信局开始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发展业务。 此外，民信局通过请愿、走私等形

式规避官邮控制。 由于官方邮局的打击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民信局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民初邮局与民信局的官民之争的资鉴与启发，大致有三点。 第一，民信局自身

的问题很多，如走私邮件。 另外，民信局资金相对较少、规模较小、组织形式也比较简

单，无法与日渐强势的官局相比，“大清邮政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管理体制，开展

多项邮递业务，邮路遍布全国，集中统一，效率较高，逐渐被民众所信任”，最终打败了组

织松散、经营原始的民信局［２４］３８。 此外，民信局的经营属商业行为，追逐利益为其最终目

的，因此其拓展的邮政路线皆集中于有利可图之地，遂使各地邮政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民信局还经营鸦片等违禁品，对社会风气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二，如果观察同一时期

铁路领域的官私资本竞争，可以看出这些主要部门的国有化趋向。 同时，放眼当时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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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铁路、邮政基本由国家垄断。 在国家垄断的大趋势下，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竞争，其
失败自然可以理解。 第三，官民竞争带来的促进与提高。 民信局与官方邮局的竞争，促
使官方邮局更趋商业化，“多方配合用户的需要，采用民信局的方法来改进”，因此论者

谓“大清邮政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个竞争者的存在” ［５９］１１１。 民信局积极利用轮船

等新式交通工具，而大清邮局则积极学习其优点，拓展业务范围。 最终，民众享受到更

优质、低廉的服务［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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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第 ４ 期 冯国林：经济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初官方邮局与民信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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